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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快递员私吞快递的行为定性 
杨艳 

（武警警官学院  四川成都  610200） 

摘要：快递员私吞快递的不法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还是盗窃罪，司法实务中一直存在分期争议。这一争议的关键就在于判断快
递员是否占有快递这一封缄物，对此主要有三种不同学说。本文赞成封缄物区分占有说，认为快递员配送过程中私吞快递内容物构
成盗窃罪，私吞快递物整体据为己有构成职务侵占罪。同时认为快递分拣员在分拣快递过程中对于快递“过一下”这一短暂的“握
有”并非刑法上的占有，此时私吞快递成立盗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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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法院定性各一 
快递物流行业为民众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快递员

见财起意、监守自盗、私吞、窃取快递包裹的不法乱象。快递员私

吞快递的行为是职务侵占行为还是盗窃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尚存

在争议，法院的定性也各不相同。例如 2018 年鳌江快递员吴某见

财起意私吞快递（内含 15 颗裸钻，价值 37.9 万元），平阳法院以职

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缓刑 1 年。但 2016 年，上海快递

员方某送快递时，无意中发现未封牢的信封中装有大量联华 OK 卡，

从中挑选 8 张金额较大的卡，刮开涂层，记下卡号、密码后原样送

达，随后输入卡号密码将卡内 5600 元转至自己卡中，上海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方某拘役 5 个月，并处罚金 1000 元。甚

至同一个快递员私吞快递的案子，一审和二审法院的定性也有不

同。例如 2013 年杨某被控盗窃宣告无罪案：2013 年杨某为成都双

流县顺丰公司的快递分拣员，负责快递的分拣工作，将自己经手分

拣的一个外有“M”标志，内有一部小米手机的快递（经鉴定，价

值 1999 元）秘密窃走。双流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以盗窃罪判处杨某罚金

人民币 3000 元。双流县检察院以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利用经

手本单位财物的职务之便，采用盗窃方法侵占本单位价值 1999 的

财物，行为属于职务侵占性质， 但因侵占的财物价值未达到职务

侵占罪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 1 万元，依法不以犯罪论处，宣告杨某

无罪。同是快递员私吞快递的行为，何以定性如此分歧？要解决这

一分歧，需厘清快递的属性与私吞快递的行为定性。 

二、快递的属性：封缄物 
快递包裹的财物属性毋庸置疑。私吞快递包裹，即是私吞封缄

物。何为封缄物？顾名思义，封缄物具有特别的封闭性。封缄物是

指装入容器（如集装箱）或加以特殊包装，被密封或上锁具有封闭

防盗作用的财物整体及其内容物。封缄物既包括外部封闭“包装”，

也包含包装内部的“内容物”。快递员私吞快递，往往表现为见财

起意，实质是私吞快递包装内的“内容物”，即财物。 

三、快递员私吞快递的行为定性关键：占有的判断 
快递员私吞快递，通常指快递员（受托人）基于物流委托合同

负责快递配送中，私自窃取快递封缄物内部内容物的行为。这一行

为如何定性？司法实务也定性各一。职务侵占罪和盗窃罪都带有侵

犯财物的属性，职务侵占罪是将单位占有自己经手保管（占有）的

财物非法据为己有，盗窃罪是将他人占有的财物非法转移为自己占

有。职务侵占和盗窃都对财物的数额有一定要求，但根据司法解释，

职务侵占罪的起刑点为 6 万元以上，盗窃罪的起刑点为 1000 元至

3000 元。起刑点不同，往往影响定罪与否。快递员私吞快递行为定

性的争议关键，在于判断带有封缄物属性的快递究竟谁在占有？理

论及司法实践中，对于快递封缄物的占有主要体现为三种不同观

点：1 

（一）委托人占有说 

委托人占有说认为快递封缄物包装及其内容物作为一个不可

分割整体，均属于委托人占有。这一学说充分认识到委托人对于快

递这一封缄物的封缄目的，即限制受托人对于内容物的随意支配、

处分。基于这一学说，快递员并没有占有快递这一封缄物，因此快

递员私吞快递内容物属不法将委托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占有，

构成盗窃罪。但这一主张却忽视了财物的所有和占有在现代社会完

全可以分离的境况，也忽视了快递员在快递配送过程中对于快递封

缄物的实际控制的事实占有状态。 

（二）受托人占有说 

这一学说与委托人占有说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快递封缄物归

受托人实际控制，此时委托人对于快递这一封缄物基于委托关系已

失去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事实占有。然而依据物流委托合同，受托人

应是快递物流公司。快递员作为快递公司的员工，职责是负责快递

配送，在配色过程中实际控制、管理快递，合法占有快递封缄物。

此时，快递员利用职务便利不法私吞快递封缄物当中的内容物，属

于将委托人所有自己合法占有的财物非法侵吞、据为己有，成立职

务侵占罪。主张受托人占有说的学者更多的关注快递被快递员实际

控制的事实状态，却忽略了快递作为封缄物的封缄目的和属性。封

缄旨在将快递中的内容物封闭防窃，封缄的同时也保留了对内容物

一定的占有。 

（三）区分占有说 

区分占有说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认为快递封缄物整体归受托

人占有，而内容物归委托人占有。根据这一观点，快递员将快递整

体私吞但并未打开拒不归还构成职务侵占罪，而快递员将快递这一

封缄物包装打开私吞快递内部的内容物侵犯了委托人的占有，构成

盗窃罪。快递员出于不法占有快递封缄物内容物的意思侵吞封缄物

包装整体，视为盗窃罪的手段行为，其侵占封缄物包装的行为被窃

取内容物的盗窃行为吸收，成立盗窃罪一罪。 

本文认同区分说，封缄物的整体属于受托人合法占有，快递员

利用职务便利私吞封缄物整体的，构成职务侵占；快递员虽利用职

务便利私吞快递内容物的，构成盗窃。因这一观点既考虑到委托人

封缄快递的目的和委托人对于快递封缄物当中内容物的观念占有，

又关注到快递员依物流委托合同工作职责对于快递这一封缄物的

时间和空间上的事实占有状态。然而需要注意区别的是，像杨某被

控盗窃宣告无罪案中，杨某作为快递分拣员负责快递分拣，快递只

是在杨某手中“过一下”，这一短暂的“握有”并非实质保管、经

手单位财物，不能认定为占有，故定性为盗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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